% 0 VALE AR S Nl b AT PER
113# B + 3 5945

[ X

AN S A | REg &

PR A TR rﬂ%";:’%— 2 PR AR @«1113:&3’5 29p 113
EREF R - FAVEG L A (B 2T &
B2 R G F %20192%) AR AREER - % &
);; Ji_gir-—r

\

y

-

E
FIEH oo
PREFE IR

—-\ﬁdé%@p;fiyzw#zﬂqwa

D
o } 4\
g
oo f: 1:“\\,
RN ¢
%) \—F’ M-
— N
ST > >
T e QO
4 S =
o I T ?;
W e ‘
= 7w
P
P /“ \‘;,- (‘;‘}
- N o=
v E T
[ (w «
« )= o
NI - P
SO (] pay
veoah o3 oW
i —=b = \’_‘;.J\

7
T
e

‘ /w.

-
W
\
\
—
[
\\
>
£l
N
Wi
.
o
b2
)2
=
—
—
&~
[}

S
4
&
= W
/Q
™
=
W
\
\y
O
/Q
-
P
=
N
L .
4
=
\\
-
ETIRS
e
\l‘
|~
pt 2
%

);éf"]@ﬁ" SERE LS
L LR B IR
e ﬁyﬁﬁk'j}?ﬂ | % —
I & ST L AR S
‘i_F\ Jo- - Frz #
A A SR e §
FPREEF :}7%9’»,%2% % F ) N
e R AT L R
PR g (RFEmkl2E & 5 F %26255L 2418 9 %



PR) c ARMPRRET I AKAT FooRL KAz FT ¢ B
LA s P oF o BRI A F (A P28
1>’%iﬁiﬁfﬁnﬁﬁﬁﬁﬁmiirﬁiﬁ‘%&
ﬁ%%&agﬁﬁﬁ%gu>:ﬂmgﬁf@$ PR il L A
2 E® s 2 ENHE o

< b ERIR 2 e

s bR v Ak E AR R R 4 R B

—
g

|

i MEEE R 0 P e HRTER (T R) 3F
o FERSELARAHRTY 0 MRS T 440§

Lo i JiFRFEFE > AW G207 BHERFERL FY
RS A Sl TR SR

BEo2dEE > BEFFARPEBE) D P2 E2FH Y
LAk R BTHE B ARTIIR G A kAR R 0 R
Fip e o x P2 R pEtpd FELRERR L
PREFENE FOTIEMTIEREL 2 - R SHEED
2R, 2R EUY 0 AR - PREEFEFE  ou g H
e ARIEZ R TERERERTZ TABE AL T
ZA R PP BRI T R R B AR > RR
s B E (BBi2M8ER & F R265LH AL a7 F 4
%)°’“’é?4ﬂﬂ’%%$P%W@ EiE2FE B

%@% -Lbﬁm—*'%%’Jﬂ%ﬁ%w$“ﬂ%ﬁé§FM%
Fl o REARFPRIEEFHE ALt 0 7
mﬁL@%M’ﬁ&%Fm BAMP o RRTEE LR
ﬁﬁ%i%%ﬁé"%%ﬁ‘%ﬁﬂfiiﬁﬁ%ir’
GEIRABEIRE AR AR L GARS ] EAFAPT
AE (P EMRLMHEAE) Z P hB 2 g T Y ERS
HEPAPHE S e RTE SR AT AR E AR
Bh s~ X B T 25 S0 F 5 ’}’:’z%’ﬁgg”{
EHPHA S MARFRE b FEEBF R RMRLD
Thsd VR F A LS PREKPE RAE



’B&}—é ”4{]:5 R —‘”é}/ﬁ;
4 J@wﬁﬁiié’%%iwﬁﬁﬁi‘+@
FEER A R GFOkET s Ve 93 48~ RS
ﬁaﬁmﬁ@ FRAEEEA0F o 2Bl RS
FLARAR  RIL R AR R LS

BEF A7 RI|A TR L AT AT R

R A RaUE RIS - 2R R g A
RZI67 - Efeel P £ 2405 RE 5 KA 2
’ﬁ**“Bﬁ?ﬂiﬁw’ﬁﬁﬁéingﬁm’%é
. 4

%—
L LR (‘#FnréP284) , ¥
J BT RE L GE
ﬁ BE o~ &F {47 R e
-ELF§&$4%—CﬁM%P%5)Zjﬁiﬁf4ﬂ?%W1mﬁ9
T2PAREG > B Al TARSE S H o R

iiﬁnéﬁf&-ﬁﬁﬁ%wﬂa’ (5402112290 Tp &
B kA b kT L gt s T R T B R
Witk &R e @4%ﬂm%$fm’%m¢%%%%
RAFREEFTO 0 DT A R R112£07 2p ¥

&

5%‘$%*$HZH)7BK@55 TR E 5 R
Foiro AR L1289 TP azirikprism » 23 5
w% ”’i&ﬂ%’%fﬁ*% PRSI S S =
5 ¥ ,}\;\.gy«’d ﬂ (EERR I P AT o
= 9 u*r»‘ ﬁpﬁ\zhj NP2 ?;»’“F'J#»;fi'* > »}g T 5
52— aFMlzﬁ"‘r‘A«*{ pﬁfﬁ‘;—%ﬁa%ﬂf_ﬂ‘z_&upaﬁu—ra
#7)0 H ﬂﬂﬁfﬂlaa7aﬁﬁr—-vigﬂ-@r&i

PRI AL T 2 F o= ?W&af% IR RS



Vo A A A FER PR EF IR L A 2 F R
Flc d = % % ﬂﬁwwwii R RE A
,5&,l‘zp\%%%ﬂez7&2 LR Bl

,;1;,,;-; B2 B2 o FALLENF B

22 ﬂpﬁgy amfi‘"&r’ %“i%“fﬂ‘ﬂ : 3

I

o
=

4 P Wk @
“‘&ﬂ
\\\4

I
S RA BRI b Al R R S (S R

E%?N’ﬁ%g%a@%%?o
Ppt o R EFE 540002 1% 198 ~ %378 ~ 53481 5 1
T~ %3~ % 368iF ~ % 3T > FliAAdrd v o
ARERRT FHOEEH A MRS BT R G IR
BA%
¢ = EN 113 = 11 ’ 11 2
ME KA B FHEZEFT S X
E T ORER
i TR
MNP EAEPER AR
AR o
=

= 3, 2| 113 & 11 ! I g

pul T ®
-,
C\J
T}
[
N
_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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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9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承政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3月29日113年度簡字第444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01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此於對簡易判決不服之上訴亦有準用。而刑事訴訟法第348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被告提起上訴並已具體表明僅針對刑的部分上訴，其餘部分不上訴（本院卷P281），是本案上訴範圍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論罪適用法律及其證據取捨部分，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為審理，不及於其他。
二、上訴理由之論斷：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來自單親家庭，家境清寒，母親又要長期化療，本身從事水泥工，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須負擔房租兼母親看病費用，在當時壓力下才起了貪念，犯後已有深深反省，因尚有20多件竊盜案件未判，希望法院從輕量刑或諭知緩刑云云。
　㈡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準此，法官之量刑，如非有上揭明顯違法之情事，自不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
　㈢查原審判決已審酌一切情狀，並將被告前科紀錄作為量刑參酌，復經本院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具相當謀生能力，竟不思循正道取財，與人共同竊取他人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法治觀念，應予非難、兼衡其犯罪手段尚屬平和，係因需負擔房租及母親看病費用之經濟壓力才會起貪念犯下本案（此經被告陳述在卷）之犯罪動機及目的，並考量被告竊取財物價值、犯罪所得多寡、被害人損失程度；及被告前曾有贓物、公共危險、妨害公務、多次施用毒品、多次竊盜等前科判刑、部分執行完畢紀錄，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難謂良好、犯後坦承犯行，然未與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損失，此等部分犯後態度亦為考量，及審酌被告自陳：我國中畢業，有機車修復丙級證照，目前離婚，生有2個小孩均歸前妻監護，我入監所前與前妻、小孩租屋同住，並受僱做水泥工，月收入約3、4萬元，須負擔房租及母親看病費用，有私人借款債務30萬元，無其他負債等語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就科刑意見部分，檢察官表示：原判決所處之刑妥適；被害人並未到庭表示科刑意見，被告請求從輕量刑等一切情狀，認原審量處被告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無過重之不當情形，所為量刑並無不當或違法，而為妥適，自應予維持。被告執以前詞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無理由。至被告雖曾主張其本案有自首之情，然嗣已不再主張其為自首（本院卷P284），且被告並不符合自首得以減輕其刑之要件，可參卷附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快官派出所警員王梓安、巡官兼所長林棟樑出具之職務報告稱（本院卷P205）：本案被害人於民國112年9月2日報案後，警方即調取相關監視錄影畫面比對，根據此等事證，已確認本案為被告所犯，其後始於112年9月7日接獲清水分局來電告知被告已因另案遭逮捕，因此前往為被告製作本案警詢筆錄，被告始坦認本案犯行，是認被告不符法定自首要件等情可明，並有被害人羅予謙112年9月2日警詢筆錄、被告本案112年9月7日警詢筆錄、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存卷可佐，足徵被告112年9月7日坦認本案犯行前，警方早已有相當確切之事證根據，發覺被告本案犯行，被告並不符合自首得以減輕其刑之要件，附此敘明。
　㈣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必是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始符合緩刑之要件。查被告5年內有多件故意犯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之前科紀錄，可參卷附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並不符合前述宣告緩刑之要件，且審酌其前即犯有多次竊盜之相同罪質犯罪，猶為本案，顯未能從各該前案之判刑、執行中記取教訓，可見法敵對意識強烈，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亦不宜宣告緩刑。被告上訴請求為緩刑之宣告，並無理由。
三、據上，被告以前揭理由，上訴請求諭知較原判決更輕刑度或宣告緩刑，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48條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奇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許景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　吳芙如
　　　　　　　　　　　　　　　　法　　　官　黃英豪
　　　　　　　　　　　　　　　　法　　　官　高郁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　記　官　王冠雁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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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3月29日113

年度簡字第444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

號：112年度偵字第201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合議

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

    規定，此於對簡易判決不服之上訴亦有準用。而刑事訴訟法

    第348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刑法分則各本條或

    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法總則或分則上加

    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再次為裁判上實際

    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

    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

    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

    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

    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

    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

    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

    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

    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始符

    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本件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被告提起上訴並已具體表

    明僅針對刑的部分上訴，其餘部分不上訴（本院卷P281），

    是本案上訴範圍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論罪適用法

    律及其證據取捨部分，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為審理

    ，不及於其他。

二、上訴理由之論斷：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來自單親家庭，家境清寒，母親又要

    長期化療，本身從事水泥工，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

    元，須負擔房租兼母親看病費用，在當時壓力下才起了貪念

    ，犯後已有深深反省，因尚有20多件竊盜案件未判，希望法

    院從輕量刑或諭知緩刑云云。

　㈡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

    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

    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

    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

    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

    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

    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

    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準此，法官之量刑，如非有上揭明顯違法之情事，自

    不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

　㈢查原審判決已審酌一切情狀，並將被告前科紀錄作為量刑參

    酌，復經本院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具相當謀生能力，竟不

    思循正道取財，與人共同竊取他人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

    財產權之法治觀念，應予非難、兼衡其犯罪手段尚屬平和，

    係因需負擔房租及母親看病費用之經濟壓力才會起貪念犯下

    本案（此經被告陳述在卷）之犯罪動機及目的，並考量被告

    竊取財物價值、犯罪所得多寡、被害人損失程度；及被告前

    曾有贓物、公共危險、妨害公務、多次施用毒品、多次竊盜

    等前科判刑、部分執行完畢紀錄，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難謂良好、犯後坦承犯行，然未與

    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損失，此等部分犯後態度亦為考量，及審

    酌被告自陳：我國中畢業，有機車修復丙級證照，目前離婚

    ，生有2個小孩均歸前妻監護，我入監所前與前妻、小孩租

    屋同住，並受僱做水泥工，月收入約3、4萬元，須負擔房租

    及母親看病費用，有私人借款債務30萬元，無其他負債等語

    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就科刑意見部分，檢察

    官表示：原判決所處之刑妥適；被害人並未到庭表示科刑意

    見，被告請求從輕量刑等一切情狀，認原審量處被告有期徒

    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

    ，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無過重之不當情形，所為量

    刑並無不當或違法，而為妥適，自應予維持。被告執以前詞

    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無理由。至被告雖曾主張其本案有

    自首之情，然嗣已不再主張其為自首（本院卷P284），且被

    告並不符合自首得以減輕其刑之要件，可參卷附彰化縣警察

    局彰化分局快官派出所警員王梓安、巡官兼所長林棟樑出具

    之職務報告稱（本院卷P205）：本案被害人於民國112年9月

    2日報案後，警方即調取相關監視錄影畫面比對，根據此等

    事證，已確認本案為被告所犯，其後始於112年9月7日接獲

    清水分局來電告知被告已因另案遭逮捕，因此前往為被告製

    作本案警詢筆錄，被告始坦認本案犯行，是認被告不符法定

    自首要件等情可明，並有被害人羅予謙112年9月2日警詢筆

    錄、被告本案112年9月7日警詢筆錄、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存

    卷可佐，足徵被告112年9月7日坦認本案犯行前，警方早已

    有相當確切之事證根據，發覺被告本案犯行，被告並不符合

    自首得以減輕其刑之要件，附此敘明。

　㈣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

    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

    是必是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或前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

    年以內未曾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始符

    合緩刑之要件。查被告5年內有多件故意犯罪，經法院判處

    有期徒刑之前科紀錄，可參卷附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並不符合前述宣告緩刑之要件，且審酌其前即犯有多

    次竊盜之相同罪質犯罪，猶為本案，顯未能從各該前案之判

    刑、執行中記取教訓，可見法敵對意識強烈，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亦不宜宣告緩刑。被告上訴請求為緩刑之宣告，並

    無理由。

三、據上，被告以前揭理由，上訴請求諭知較原判決更輕刑度或

    宣告緩刑，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48條第1

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奇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許景睿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　吳芙如

　　　　　　　　　　　　　　　　法　　　官　黃英豪

　　　　　　　　　　　　　　　　法　　　官　高郁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　記　官　王冠雁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9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承政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3月29日113年度簡字第444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01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此於對簡易判決不服之上訴亦有準用。而刑事訴訟法第348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被告提起上訴並已具體表明僅針對刑的部分上訴，其餘部分不上訴（本院卷P281），是本案上訴範圍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論罪適用法律及其證據取捨部分，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為審理，不及於其他。

二、上訴理由之論斷：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來自單親家庭，家境清寒，母親又要長期化療，本身從事水泥工，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須負擔房租兼母親看病費用，在當時壓力下才起了貪念，犯後已有深深反省，因尚有20多件竊盜案件未判，希望法院從輕量刑或諭知緩刑云云。

　㈡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準此，法官之量刑，如非有上揭明顯違法之情事，自不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

　㈢查原審判決已審酌一切情狀，並將被告前科紀錄作為量刑參酌，復經本院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具相當謀生能力，竟不思循正道取財，與人共同竊取他人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法治觀念，應予非難、兼衡其犯罪手段尚屬平和，係因需負擔房租及母親看病費用之經濟壓力才會起貪念犯下本案（此經被告陳述在卷）之犯罪動機及目的，並考量被告竊取財物價值、犯罪所得多寡、被害人損失程度；及被告前曾有贓物、公共危險、妨害公務、多次施用毒品、多次竊盜等前科判刑、部分執行完畢紀錄，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難謂良好、犯後坦承犯行，然未與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損失，此等部分犯後態度亦為考量，及審酌被告自陳：我國中畢業，有機車修復丙級證照，目前離婚，生有2個小孩均歸前妻監護，我入監所前與前妻、小孩租屋同住，並受僱做水泥工，月收入約3、4萬元，須負擔房租及母親看病費用，有私人借款債務30萬元，無其他負債等語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就科刑意見部分，檢察官表示：原判決所處之刑妥適；被害人並未到庭表示科刑意見，被告請求從輕量刑等一切情狀，認原審量處被告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無過重之不當情形，所為量刑並無不當或違法，而為妥適，自應予維持。被告執以前詞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無理由。至被告雖曾主張其本案有自首之情，然嗣已不再主張其為自首（本院卷P284），且被告並不符合自首得以減輕其刑之要件，可參卷附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快官派出所警員王梓安、巡官兼所長林棟樑出具之職務報告稱（本院卷P205）：本案被害人於民國112年9月2日報案後，警方即調取相關監視錄影畫面比對，根據此等事證，已確認本案為被告所犯，其後始於112年9月7日接獲清水分局來電告知被告已因另案遭逮捕，因此前往為被告製作本案警詢筆錄，被告始坦認本案犯行，是認被告不符法定自首要件等情可明，並有被害人羅予謙112年9月2日警詢筆錄、被告本案112年9月7日警詢筆錄、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存卷可佐，足徵被告112年9月7日坦認本案犯行前，警方早已有相當確切之事證根據，發覺被告本案犯行，被告並不符合自首得以減輕其刑之要件，附此敘明。

　㈣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必是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始符合緩刑之要件。查被告5年內有多件故意犯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之前科紀錄，可參卷附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並不符合前述宣告緩刑之要件，且審酌其前即犯有多次竊盜之相同罪質犯罪，猶為本案，顯未能從各該前案之判刑、執行中記取教訓，可見法敵對意識強烈，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亦不宜宣告緩刑。被告上訴請求為緩刑之宣告，並無理由。

三、據上，被告以前揭理由，上訴請求諭知較原判決更輕刑度或宣告緩刑，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48條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奇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許景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　吳芙如

　　　　　　　　　　　　　　　　法　　　官　黃英豪

　　　　　　　　　　　　　　　　法　　　官　高郁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　記　官　王冠雁



